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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律师：
您好！
我是一名程序员， 在一家

做数据软件的公司工作， 因软
件 测 试 时 出 现 一 个 小 BUG
（漏洞） 便说要扣掉这个月的
工资500元。 实际上 ， 每个软
件在测试过程中出现BUG都
很正常， 只要我再改一下便不
会出现这一BUG。

我想请问一下： 用人单位
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扣除员工的
工资？

答：
根据劳动部《关于印发〈工

资支付暂行规定〉的通知》第十
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克扣
劳动者工资。 有下列情况之一
的， 用人单位可以代扣劳动者
工资：

（１）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的
个人所得税；（２）用人单位代扣
代缴的应由劳动者个人负担的
各项社会保险费用；（３）法院判
决、裁定中要求代扣的抚养费、
赡养费；（４）法律、法规规定可

以从劳动者工资中扣除的其他
费用。 ”

同时第十六条规定：“因劳
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
经济损失的， 用人单位可按照
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
济损失。经济损失的赔偿，可从
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 但
每月扣除的部分不得超过劳动
者当月工资的２０％。 若扣除后
的剩余工资部分低于当地月最
低工资标准， 则按最低工资标
准支付。 ”

据此， 除上述规定情形之
外， 用人单位不得扣除劳动者
的工资。

用人单位能扣员工工资吗？

相信很多人消费时都遇
到过“交款容易退款难”的情
况，消费者一旦交了钱，无论
是对商品还是服务不满意，
往往都只能忍着！想投诉，可
商家振振有词：“一经售出，
概不退款”。但是这种霸王条
款真的合理吗？

我们先来看一个案例 ：
刘女士在某美容院办了一张
为期三个月的纤体疗程卡，
当时店内宣传单宣传一个月
可减轻体重10斤， 三个月可
减重20斤。 刘女士接受服务
一个月后发现体重只减轻了
1斤， 觉得效果并不理想，于
是向该美容院提出退卡的要
求， 但美容院却以当初与其
签订的纤体协议上注明 “本
疗程卡一经售出， 概不接受
任何理由的退款”为由，拒绝
了刘女士的要求。

那么这家美容院的规定
有法律依据吗？根据《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条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
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
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
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
引人误解的宣传”。 换言之，
经营者提供的信息， 不仅仅
要保证真实性， 还要保证其
提供的信息是涵盖了可能影
响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的消费意愿的全面性进
行比较的重要信息。

本案例中， 美容院的宣
传单仅说明了该服务可能达
到的相对较为理想的纤体效
果， 但没有指出该效果存在
着个体差异， 即实际效果会
根据每个人的体质而有所变
化。 这无形中就对刘女士的
消费意愿产生了误导。

其次， 美容院 “一经售
出，概不退款”的条款是不合
理的。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第二十六条：“经营者不
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 作出排除
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
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 加重
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
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
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
制交易。 格式条款、通知、声
明、 店堂告示含有前款所列
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本案例中， 美容院在与
刘女士签订的纤体协议上标
注的“本疗程卡一经售出，概
不接受任何理由的退款”的
条款，还违反了《合同违法行
为监督处理办法》 第十一条
第一款 “经营者与消费者采
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经
营者不得在格式条款中排除
消费者下列权利：（一） 依法
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权利”
的规定。因此，该格式条款是
无效的。

综上所述， 美容院对刘
女士存在误导消费的行为，
纤体协议上的 “本疗程卡一
经售出， 概不接受任何理由
的退款”的格式条款无效。应
当按照刘女士的要求为其办
理退卡。

农民工巧取证妙诉讼讨回赔偿15万
工作10天即摔残 老板否认有此人

入职10天即摔残
想打官司无证据

张子奇今年36岁， 老家在山
东聊城。 近年来， 他一直在家做
水电配件买卖， 偶而也给一些工
地做水电管道铺设安装业务。

“做这种生意挣的钱只能够
一家人吃喝 ， 想干点别的事不
行。 很早以前， 我就想把店铺卖
了 ， 改行做别的 。” 张子奇说 ，
由于改行不容易， 在北京打工的
老乡鞠某介绍他到工地上打工。

“到工地上打工也行， 可以
开开眼界， 说不定还能从中找到
其他发家致富的机会。” 张子奇
说， 2015年7月14日， 鞠某将他
介绍给自己的朋友刘某。 刘某在
浙江一家企业设立的北京分公司
的建筑工地当包工头， 因他熟悉
水电安装业务， 刘某就让他到工
地上从事水电安装工作。

干了刚刚10天， 由于多日劳
累加上中午困倦， 他一不小心就
从5米多高的梯子上摔下来。 周
边的同事赶紧拨打急救电话并把
他送到医院 。 医院的诊断结果
为： 左桡骨远端骨折、 头面部、
腿部多处受伤。

住院期间， 刘某支付了一部
分医药费 ， 此后就不管了 。 无
奈， 张子奇的家人只能自筹款项
治病。 实在借不到钱了， 张子奇
的妻子就找公司交涉， 想让公司
分担一部分费用。

此时， 张子奇已经做完内固
定手术， 身体恢复得也不错。 可
是， 公司的答复是： 张子奇是包
工头刘某招来的， 与公司没有任
何关系， 公司根本没有这号人。
退一步说， 公司工地上即使有张
子奇这个人， 那也是承包工程的
包工头刘某的帮手， 或者是小包
工头， 绝对不是公司员工。 既然
不是公司员工， 张子奇就不应该
找公司要钱！

公司这样说话， 张子奇不知
说什么好。 他想打官司维权， 但
手中什么材料都没有。 在仲裁委

立案时 ， 他直接告诉工作人员
说： “我连人还没有认清楚就摔
伤了， 上哪儿提供在公司工作、
与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据？”

公益律师授机宜
民工巧妙取证据

“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工资证
明、没有考勤记录、还没有同事证
言，总之，我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
明自己与建筑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 ”张子奇说，在没人愿意帮他
打官司的情况下， 他偶然得知北
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
心可以免费为农民工打官司。 于
是，他就找上门来求援，中心指派
于帆律师为他代理案件。

与律师谈话时， 他说自己没
有任何证据。 于律师说： 打赢官
司完全看证据， 如果没有证据就
不用打官司了， 必输无疑！ 如果
能够提供证据， 接下来可以进入
仲裁程序， 进行劳动关系确认。
如果劳动关系确认成功， 公司若
不服还要经历法院的一审、 二审
程序。 要是在法院最终胜诉了，
可以继续往下走， 继续向公司索
赔。 相反， 如果官司输了， 就不
能再谈赔偿这件事了！

听完这些程序， 张子奇才感
觉到证据的重要 。 但什么是证
据？ 如何取得这些证据？ 他不知
道。 于律师告诉他， 先要从提供
劳动、 获取报酬上找证据， 为确
认劳动关系打基础。

按照律师安排， 张子奇做的
第一件事是让包工头刘某写工资
欠条。面谈时，他坚持不能谈工伤
一事，只要求把上班的钱给了。即
使当时不能给钱， 也要让刘某写
明他在工地干活的天数、 工资标
准及工资总额等内容的欠条。

第一份证据就这样拿到手
了 ， 第 二 步 就 是 要 求 实 际 支
付工资。

经核算 ， 张子奇的工资有
2000多元。 刘某不给钱， 他就天
天找刘某哭穷， 摆出一副不给钱
不罢休架势 。 刘某被缠得没办

法， 答应结算工钱。 为拿到发放
工资的证据， 张子奇坚持要求把
钱打入银行卡。

过了几天， 刘某把钱打到了
银行卡上， 但寄款人不是刘某。

“这是不能证明发放工资事
实的。” 于律师让张子奇通过微
信纠正错误。 张子奇通过微信问
刘某： “寄款人是不是笔误， 写
错了？” 这句问话， 刘某不回答
即是默认 ， 可以证明他是汇款
人。 刘某如果否认， 以前汇出去
的钱就 “丢” 了。 如果张子奇纠
缠不休， 他需要二次支付。 这一
招儿， 让刘某吃了一个哑巴亏。

发微信之后， 张子奇又打电
话给刘某， 同时作了录音。 在电
话中， 他反反复复说来工地工作
的时间、 工资标准、 干什么活、
怎么受伤的等内容， 然后， 把相
关内容刻成光盘作证据材料。

一张保单露真相
公司认错给赔偿

光有张子奇与包工头刘某的
对话录音、工资证明等还不行，一
旦建筑公司否认与刘某有关系，
此前所有的努力都会付之东流。

“必须找出张子奇与公司之
间存在关联的证据。 ”于律师说，
包工头的存在给工人维权带来的
困难是巨大的。 因为中间隔着这
一层关系， 工人们每天除干活还
是干活， 不少人甚至连公司的名
称、法定代理人、项目负责人、项
目名称等基本信息都说不清楚。

“再难也要去找。” 律师让
张子奇去打听， 不论从公司还是
别处， 只要有价值的信息都要过
过脑子。 一天， 他听工地一位工
人说， 公司好像给工人投了什么
保险。

听到 “保险” 两字， 于律师
闻风而动， 开始给各家保险公司
打电话， 查询张子奇身份证下有
无保单。 一次次地失望、 无望，
最后又升起希望， 经过一段时间
查找， 于律师终于查出了张子奇
的保单。 这张保单， 是以公司的

名义为张子奇在平安保险公司天
津分公司投的人身意外险。

“可是， 这个保单的投资时
间是在张子奇发生工伤事故之
后。” 于律师分析认为， 这是包
工头或公司为减少自己的损失采
取的虚假投保行为。

不过， 有了这些证据， 就可
以确认张子奇与公司存在劳动关
系了。 历经仲裁、 法院一审、 二
审之后， 张子奇的劳动关系、 工
作时间、 工资标准均得到确认。
此后 ， 劳动部门又认定其为工
伤， 经鉴定达到了9级伤残标准。

“张子奇可以有理有据地主
张公司赔偿了，可是，考虑到公司
对此事的态度、经济状况，需要从
实际出发， 追求可实现利益最大
化！ ”于律师说，由于公司为推卸
赔偿责任， 不仅诉讼时不出庭不
应诉， 事后还一直把责任往包工
头刘某身上推， 在索赔立案时仍
然将总公司、 分公司均列为被申
请人或被告，让其跑不掉。

在仲裁庭审时， 公司依然无
理搅闹 。 对此 ， 于律师据理力
争， 用一个个扎实的证据和法律
规定 ， 驳得公司哑口无言 。 最
终， 仲裁裁决公司支持了张子奇
的全部请求 ， 由公司向其支付
176448.62元。

“裁决后公司不服， 向法院
提起诉讼。 进入一审程序后， 我
们打听到公司涉及很多纠纷， 已
经处于资不抵债的程度。” 于律
师说， 为获得实实在在的赔偿，
张子奇要见好就收， 适当让步！

庭审中， 于律师与包工头进
行多次沟通， 最终由法院主持调
解双方达成协议： 公司总计支付
张子奇15万元， 当场兑付5万元，
余款于6月30日前全部付清。

“这次调解的数额虽然比仲
裁委裁决数额少了2万多元， 但
它让张子奇尽快拿到了钱。” 于
律师说， 在调解书中双方还有一
项明确约定： “单位不按时支付
剩余款项， 需向张子奇支付违约
金2万元”。 有了这个约定， 单位
如果违约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在很多人眼里， 建筑工地是个乱糟糟的所在， 一不小心就会磕着碰着。 一直在老家做水电设备买卖的
张子奇为换一种生活方式， 经朋友介绍于2015年来到北京， 并在一个工地从事水电安装工作。

岂料， 他入职后的第10天就从梯子上摔下来， 构成9级伤残。 而建筑公司老板为规避赔偿责任， 不
仅不支付医药费甚至对外宣称工地上根本没有他这号人， 也从来不认识他。 这让他十分郁闷！

为治病， 张子奇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下不少债务。 为讨回这些损失， 他几经周折， 最终获得了公益
律师于帆的帮助。 在律师指导下， 他巧妙地收集证据并提起诉讼， 在打赢一场又一场官司之后于6月15日
获得了15万元赔偿。

延庆工商专栏

美容院误导消费者
应为顾客退卡退钱


